
行政院農業委員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曳引機附掛設備一批購置案規格表

一、規格明細：

(一)溝掘機：

(1) 掘溝能力：

1. 溝面作業寬度至少 35 公分(含)以上。

2. 溝底作業寬度至少 25 公分(含)以上。

3. 溝渠作業深度至少 30 公分(含)以上。

(2) 偏移範圍：

1. 可向右至少 85 公分(含)以上。

2. 可向左至少 100 公分(含)以上。

(3) 作業速度：

1. 行進速度 2.5km/hr(含)以上。

(4) 主要尺寸：

1. 長 200/寬 170/高 140 公分(含)以下。

2. 重量 350 公斤(含)以下。

(5) 裝載曳引機：

1. 本機適用 P.T.O 轉速 540。

2. 須能附掛於藍地莉 5860 曳引機使用。

3. 曳引機後承載三點連接式。

(二)築田埂機：

(1) 築埂能力：

1. 最高可築 30 公分(含)以上之田埂。

(2) 偏移範圍：

1. 最大偏移量 93 公分(含)以上。

(3) 作業速度：

1. 行進速度 0.4~1.0km/hr(含)。

(4) 主要尺寸：

1. 長 180/寬 160/高 160 公分(含)以下

2. 重量 380 公斤(含)以下

(5) 裝載曳引機：

1. 本機適用 P.T.O 轉速 540。

2. 須能附掛於藍地莉 5860 曳引機使用。

3. 曳引機後承載三點連接式。

(6) 其他：

1. 具配安全離合器傳動軸，機器運行遇重負荷或異物時可自

動斷開動力傳輸，降低機器損害。

2. 配有田埂削土裝置，可將舊有田梗上方表面之雜草或空洞



處先行削下再進行築梗，以強化田梗紮實度。

(三)側移式割草機：

(1) 工作範圍：

1. 工作寬度 160 公分(含)以上。

2. 可動作業範圍：120 公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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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角度：向下大於(含)50 度至向上大於(含)70 度。

4. 能於曳引機駕駛室內操作割草作業。

(2) 作業效能：

1. 作業速度：5km/hr(含)以上。

(3) 迴轉刀：

1. 活動式迴轉刀片數量：80 支(含)以上。

2. 爪高：12 公分(含)以下。

3. 轉動半徑：40 公分(含)以下。

4. 轉動速度：2000rpm(含)以上。

(4) 主要尺寸：

1. 長 260/寬 200/高 130 公分(含)以下。

2. 重量 530 公斤(含)以下。

(5) 裝載曳引機：

1. 本機適用 P.T.O 轉速 540。

2. 須能附掛於藍地莉 8860 曳引機使用。

3. 曳引機後承載三點連接式。

(6) 其他：

1. 割草作業中刀片遇到硬物時可自動彈開。

2. 碎草機為皮帶傳動系統，並配有皮帶自動張緊系統，無須手動調節皮帶。

(四)其他：
(1) 原廠零件手冊及操作保養手冊(中、英文)各 1 套。

(2) 廠商於投標時需檢附原廠型錄(如係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並依規格明細

標註規格，以供審核。原廠型錄內容不得更改，否則應負法律責任。

(3) 得標廠商交貨時需提供花蓮地區售後服務連帶保證書及零件供應無虞之保證，並

附具有維修能力售後服務維修廠及證明(附工廠登記證)，並保證 7 年內零件供應無

虞。

(4) 貨品為 2021(含)年度以後生產的新品，原產地為歐、美、日或台灣製造，不接受

原產地為中國大陸(或經第三地進口)之機型。交貨驗收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文件

正本，若為進口貨品另須附所在國出廠證明文件、海關進口證明文件(如係影本須

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5) 教育訓練：得標廠商需派技師講解操作及保養方式，指導人員操作、維修及保養

至少 2 小時之教育訓練。

二、 廠商資格：

機械批發（F113101）機械器具零售業（F213080）機械設備製造業（CB01010）或其

他行業別得以承作本採購標的之業者。



三、交貨期限：廠商應於決標日起 60 天(日曆天)內交貨完成。

四、交貨地點：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50 號)

五、遲延履約：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 2 ‰

計算逾期違約金。

六、保固期限：驗收合格日起 1 年。

七、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檢附出廠證明、保固書及操作手冊。

八、付款方式：驗收後一次付清。

九、對本規格如有疑義，請洽 張光華 先生瞭解，電話 03-8521108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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